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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 2021 年湖北大学本科教学成果奖
获奖项目的通知

学校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湖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规定，参照《湖北

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292 号），综合学校

组织的四轮教学成果评审结果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决定授

予“依托产教融合创新基地培养新工科信息类卓越应用型人才的

研究与实践”等 6 项成果 2021 年湖北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；“‘三

创引领,五维耦合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”等 12 项

成果 2021 年湖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；“强化工程实践能力，建

设材料类一流专业”等 8 项成果 2021 年湖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

奖；“‘三治会通型’卓越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”

等 6 项成果 2021 年湖北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。

希望受奖励的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以此为新的起点，再接

再厉，再创佳绩。全校各教学单位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、借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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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这些教学改革研究成果，创新教育思想观念，深化教学改革，

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，推动学校“一流本科教育”建设再上新

台阶。

附件：2021 年湖北大学本科教学成果奖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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